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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资队伍建设评分细则

二级指标 观测点(分值) 评分说明（各种情况如何评价） 分值

1.师德师风

（30 分）

1.1 经常化开展多

方式多途径的师德

师风主题教育教育

活动

共 10 分，活动方案和活动记录齐全，得 10 分，

无活动方案及记录则该项不得分
10 分

1.2 遵纪守法、立德

树人

共 10 分，院（系部）出现教师被上级单位、学

校及学校职能部门通报者，每人次扣 1分
10 分

1.3 爱岗敬业、乐于

奉献、服务学生

共 10 分，院（系部）学生测评、教师互评、干

部测评成绩平均分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第二

名得 9分，以此类推

10 分

师德师风实行一票否决制，凡出现师德不端行为的院系，本项不得分

2.队伍建设

（50 分）

2.1 招聘有效、有效

招聘

共 10 分，院（系部）招聘完成率≥90%，得满

分，完成率每降低 5%，扣 1分
10 分

共 10 分，新聘人员若入职 1年内出现被通报、

流失、辞退等现象，每人扣 2分
10 分

2.2 队伍年龄、职

称、学历等结构合

理，人才储备梯队完

善

共 10 分，院（系部）教师人才储备计划和人才

梯队建设方案健全，得 10 分，无计划及方案的

该项不得分

10 分



2.3 深化教师服务

综合改革，让好教师

不断涌现

共 10 分，院（系部）人才培养、人才考核方案

细则体系健全，得 10 分，无方案及考核细则的

该项不得分

10 分

2.4 人才稳定情况

共 10 分，队伍稳定性实行排名积分制，以学年

院系流失人数/院系总人数为最终成绩，从低到

高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第二名得 9分，以此

类推。（当年流动率超过 5%，该项不得分)

10 分

3.人才成长

（40 分）

3.1 职务职级晋升

共 10 分，以本学院（系部）晋升职务职级情况

积分，每晋升一档职级积 5分，每晋升一档职

务积 10 分，以学年院系总分/院系总人数为最

终成绩，从高到低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第二

名得 9分，以此类推。

10 分

3.2 职称晋升

共 10 分，以本学院（系部）晋升职称情况积分，

每晋升一名中级职称积 5分，每晋升一名副高

级职称积 10 分，以学年院系总分/院系总人数

为最终成绩，从高到低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

第二名得 9分，以此类推。

10 分

3.3 学历提升

共 10 分，以本学院（系部）提升学历情况积分，

每提升一名研究生学历积 5分，每提升一名博

士学历积 10 分，以学年院系总分/院系总人数

为最终成绩，从高到低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

第二名得 9分，以此类推。

10 分

3.4 荣获市级以上

荣誉情况

共 10 分，以本学院（系部）获市级以上荣誉情

况积分，每获一项市厅级荣誉积 5分，每获一

项省部级荣誉积 10 分，每获一项国家级荣誉积

20 分，以学年院系总分/院系总人数为最终成

绩，从高到低排名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第二名得

9分，以此类推。（所获荣誉颁发机构不包括

行业或协会）

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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